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gz.gov.cn/hdjlpt/yjzj/answer/34428)

附錄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公开征求《关于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降低制造业成本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办函〔 2023〕 302 号）有关要求，根据《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

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会同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拟定了《广州市医

疗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率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按照文件制定有关规定和要求，于 2024 年 2 月 4 日至 2024 年 2

月 18 日期间，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对上述征求意见稿以及其中涉及的公平竞争、廉洁性方面的

意见。广大市民可以信函、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梅东路 28 号（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邮编： 510600；

电子邮箱： gzxiaow@gz.gov.cn。

附件： 1.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阶段性降

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2. 起草说明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2024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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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关于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财政局、税务局，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各有关单位，各有关人员：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降低制造业成本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办函〔 2023〕 302 号）有关要求，积极减轻企业和就业人员缴费负

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阶段性降低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各类社会组织单位、民

办非企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等）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降低为 4.5%，灵活就业人员的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降低为 6.5%。

其余参保人员缴费标准仍按《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关于广州市职工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筹资标准的通知》（穗医保规字〔 2022〕 1 号）规

定执行。

二、本通知自印发次月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小于 6 个月时，停止执行本通知。国家、省另有相关政策安排时，

按国家、省规定执行。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202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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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起草说明

一、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省的部署要求 

2023 年 11 月 15 日公布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降低制造业成本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办函〔 2023〕 302 号，以下简称省 302 号文）明确，

“降低企业医疗保险成本。各地级以上市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剔除一次性

预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可支付月数超过 9 个月时，经省级医疗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可阶段

性降低用人单位缴费费率，政策执行期间，可支付月数小于 6 个月时停止执行。实施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另有相关政策安排时，按国家规定执行。”我市须按照省的要求实施

阶段性降低用人单位缴费费率政策。

（二）支持我市企业发展促进经济运行全面向好

市统计部门公布的 2023 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报告显示，目前全市经济持续恢复向

好，积极因素不断累积，但当前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有必要通过积极推进包

括降低职工医保费在内的各项稳经济政策，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需

求释放消费潜力，壮大新动能增强产业实力，不断夯实经济运行全面向好的基础。

（三）我市职工医保基金历史结余支持实施阶段性降费

我市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符合省 302 号文要求。目前

本市用人单位职工医保缴费率为 6%，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率为 8%，均有降费空间。

二、文件依据

（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降低制造业成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办函〔 2023〕 302 号）

（二）《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

（三）《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93 号）

三、主要内容

降费范围及标准：落实省 302 号文关于降低企业医疗保险成本、阶段性降低用人单位缴

费费率的要求，积极减轻企业和就业人员缴费负担，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人单位缴费率由目

前的 6%降低为 4.5%，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率由目前的 8%降低为 6.5%。

其余参保人员缴费标准仍按《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关于广州市职工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筹资标准的通知》（穗医保规字〔 2022〕 1 号）规

定执行。

降费时限：根据省规定和我市实际情况，实施时间拟为印发次月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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